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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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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本公告乃頤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 14A.47條而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均為 2017年 9月 18日的兩份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i)向合資公司出售火鍋底料產品並自合資公司購買小火鍋產品；(ii)向海底

撈集團銷售小火鍋產品；及 (iii)修訂總銷售協議項下的 2017年及 2018年年度上限

（統稱「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擬於 2017年 10月 11日或之前寄發一份通函（「該通

函」），載有（其中包括）(i)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進一步資料；及 (ii)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以批准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通告。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

將載入該通函的資料，故寄發該通函的日期預期將押後至 2017年 10月20日或之前。

承董事會命

頤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苟軼群

董事長

北京，2017年 10月 11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黨春香女士及孫勝峰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苟軼群先生、

張勇先生、施永宏先生及潘迪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邱家賜先生、錢明星先生及葉蜀

君女士。


